附件
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
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工作章程
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 为加强教材建设，规范教材使用和管理，适应
教材工作发展的需要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设立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。
第二条  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由学校聘请有关专家组成，是学校研究、规划和指导全校教材建设的审议、监督和咨询机构。
第三条  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对学校教材建设中的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，提出意见和
建议；统筹规划全校教材建设项目，受理教材建设项目的资助申请并组织评审；对学校各项教材建设项目进行管理。
第二章  组织机构
第四条  学校选聘政治思想素质好、学术水平高、实际工作经验丰富、作风正派、身体健康的校内专家、高校学者及企业行业骨干担任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。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实行任期制，每届任期三年，可以连聘连任。
第五条  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，副主任委员1人，委员总人数为20-25人，办公室秘书1人。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具体工作由主任委员主持，副主任委员协助主持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
第三章  任务与职责
第六条  贯彻执行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职业学校教材建设的方针政策，确定学校教材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，制订、修订和讨论有关教材建设和管理的规章制度。
第七条  了解和研究教材改革的动态、方向，审定学校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，监督、检查实施情况。
第八条  开展教材研究工作。包括：教材与培养人才的关系，教材内容及体系，新版教材的评价及推荐，教材编写及使用经验，对国外教材的研究、评价及推荐，结合教学内容的评估，对各学院的教材选用及使用情况进行评价。
第九条  指导各学院、专业系（部）开展教材研究和建设工作。
第十条  评选校级优秀教材，推荐优秀教材参加国家、省（部）级组织的教材评奖。
第十一条  组织申报国家级和省（部）级等规划教材选题。
第十二条  审定自编教材、讲义等的立项申请。
第十三条  审定学校教材建设资助项目。
第十四条  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每学年召开教材专题会议1～2次，必要时由主任召开临时会议。对教材建设中的情况进行分析，研究问题，布置工作，并定期将工作情况向校长办公会议汇报。
第十五条  学院设教材建设工作小组，由主管院领导任组长，负责本学院的教材建设工作。学院教材建设工作小组职责是：
（一）保证学校有关教材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和规章制度在本学院的贯彻落实；
（二）审定本学院教材建设规划；
（三）检查督促本学院执行学校教材选用和评估工作；
（四）组织编写、评议和审定自编教材（讲义）；
（五）向学校推荐出版、评选的优秀教材；
（六）检查督促本学院完成教材建设工作任务。
第四章  附  则
第十六条  本章程由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与修订。各相关部门、学院要按照本实施意见认真细化工作流程，切实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。
第十七条  本实施意见由学校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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